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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74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汉商集团        编号：2017-018 

 

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

2016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5月 19日收到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《关于对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

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7】0603 号），要求

公司就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披露，现回复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拆迁补偿 

公司于 2017 年 4月 19日发布《获得拆迁补偿的公告》称，因公

司土地在征地范围内，在地铁面积未确定之前，由政府预先支付征地

补偿款 2,000万元整，待征地面积确定后，再与公司签订正式征地拆

迁补偿协议。2016年 8 月 24日，公司收到武汉市汉阳区建设局转来

的拆迁补偿款 2,000 万元，并作为营业外收入，计入公司 2016 年度

损益。 

根据公司年报，公司 2016 年实现净利润 1,164 万元，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后利润为亏损 101万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上述协议预先支付补偿金合同的签订时间，2,000 万金额

的测算方式。 

回复：2016年地铁 3号线出站口施工，公司 21世纪购物中心龙

阳大道自北向南全线基本被封堵，在前期协商过程中，公司提出分段

分期施工，先北后南错开进行，以降低公司的经济损失。基于此，公

司克服困难同意地铁集团在 2016年 4月份实施北线地铁 12号出站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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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。施工打围造成购物中心新建的广场受到破坏，广告宣传和观光

梯被遮挡，沿街商铺和新引进的几十家餐饮店经营受到严重影响，集

体要求免租减费，有的甚至提出关店撤场，造成购物中心经营和品牌

形象受损。 

地铁集团于 2016年 5月中旬又在南线打围进行 11号出站口施工，

并移走公交车站，导致购物中心临龙阳大道全线被围堵，人、车断流，

消防通道及安全疏散受到严重影响，已经办理施工手续的外立面亮化

施工无法进行。经过汉阳区政府建设局 6 月 18 日现场协调，公司以

大局为重，表示以地铁建设为先，同意让地铁集团先行施工，并将已

经搭建的施工防护架向内退线，为地铁施工创造条件。 

地铁施工对购物中心经营造成巨大影响，施工前购物中心销售每

年呈两位数增长，施工期间购物中心在经营面积扩大的情况下，销售

却同比下滑，餐饮等其他业态到客率大幅下降，租赁收入深受影响。 

2016年8月19日公司与汉阳区城建重点征地拆迁指挥部签订《征

地拆迁货币补偿框架协议书》。协议约定的补偿项目为：1、永久性征

用部分土地补偿；2、南停车场出入口处商铺及花坛拆除补偿；3、地

铁 12 号出入口整体网架拆除区域建筑补偿；4、地铁建设占用代征

地补偿；5、地铁施工造成 21 世纪经营损失补偿；6、因地铁施工对

停车场造成管理人员增加及相关费用补偿。 

因占地面积需等站点完工后确定，公司要求对经营损失补偿

2,000 万元，测算依据是：经公司测算，施工对公司 2016 年的正常

经营、租赁收入的影响为 1500 余万元，对停车收入及人员费用影响

200余万元，广告位收入影响 100万元，对路面、花坛、外立面的影

响 200余万元。 

 

（2）在征地面积尚不确定、拆迁补偿协议尚未签署的情况下，

公司确认补偿收益的具体依据，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规定，是否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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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突击创利情形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回复：双方因前期征地面积尚不确定，根据 2017年 4月 14日汉

阳区城建重点征地拆迁指挥部关于《征地拆迁货币补偿框架协议书情

况说明》，明确 2,000 万元的补偿款包括征地对公司经营损失、因地

铁施工对停车场造成管理人员增加及相关费用补偿。公司测算的损失

有据可依，并于 2016年 8月 24日，实际收到武汉市汉阳区建设局转

来的拆迁补偿款 2,000 万元，公司确认收益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规定，

不存在突击创利情形。 

 

会 计 师 意 见 ：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《武汉市

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意见的

专项说明》【众环专字（2017）011161号】中“审核问询函一、关于

拆迁补偿”的回复内容。 

 

（3）说明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4 日收到拆迁补偿款，但延迟至

2017 年 4月 19日披露的原因。由于公司前期存在未对重大诉讼及进

展及时披露的情况，请公司自查是否存在其他规范运作方面的问题。  

回复：由于 2016年 8月 19日与汉阳区城建重点征地拆迁指挥部

签订的《征地拆迁货币补偿框架协议书》未明确具体补偿项目，2017

年 4 月 14 日汉阳区城建重点征地拆迁指挥部就征地拆迁货币补偿框

架协议书进行了明确，2,000万元的补偿款包括征地对公司经营损失、

因地铁施工对停车场造成管理人员增加及相关费用补偿等，故此公司

于 4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发布 

了《关于获得拆迁补偿的公告》（编号 2017-007）。 

经公司自查，不存在其他规范运作方面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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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借款利息 

公司因逾期未偿还欠款被信达公司提起诉讼。法院分别于 2014

年 7 月 29 日、2016 年 6 月 20 日做出判决，判定会展中心向信达公

司偿还本金 5,000 万元及利息 5,579.84 万元、借款本金 2,970 万元

及利息 3,848.49 万元。年报显示，截止报告期末，公司计提相关利

息 8,113万元。请公司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8,113万元利息的计提期间及对各期损益的影响金额； 

回复：2001 年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的决定，武汉国际会展中心

工程项目正处于紧张施工阶段。为保证工程能按期完工，解决项目建

设资金缺口巨大的问题，经市有关部门协调，会展中心以主楼东区西

区的在建工程为抵押，共计抵押面积为 70,887 平方米，办理了《武

汉市期房抵押证明》，分别从交通银行江岸支行借贷建设资金 5,000

万元、中国银行江汉支行借贷 2,970万元，两项贷款合计 7,970万元，

贷款期限为一年。此后，又分别于 2002年、2003年办理了两次贷款

展期，借新还旧，期间利息正常支付。从 2003 年开始因工程结算资

金压力巨大，就没有支付银行利息，但会展中心仍按照贷款利率每年

计提 611万元利息，对会展中心每年的损益影响金额为 611万元，（公

司占会展中心 53.1%股权，对合并报表影响金额 324万元），截至 2016

年末已累计计提 8,113万元利息。 

 

（2）年报披露司法判决的应付利息与已计提的利息差额为

1,315万元；根据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公告，司法判决利息与计提

利息差额为 1,568.57 万元。上述披露的利息差额 253.57万元是否已

于 2016年度补充计提。若未计提，请说明披露前后差异的原因； 

回复：公司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告的利息差额 1,568.57 万元是

截至 2016 年半年报的数据，年报披露的利息差额为 1,315 万元，是

截至 2016 年年度报告的数据，下半年按贷款合同利率计提了利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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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.57万元。 

 

（3）司法判决的应付利息与已计提的利息差额 1,315 万元（或

1,568.57 万元）未计提的原因及合法性；若补充计提，其对损益影

响的期间及金额； 

回复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会展中心 5000 万元本金借款的

利息为 5,579.837746万元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会展中心 2,970

万元本金的利息为 3,848.490750 万元，合计 9428.328496 万元。会

展中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对上述两笔债务计提利息合计为

8,112.894203 元，与法院判决的利息差额为 1,315 万元。会展中心

未计提的原因： 

1、债权方取得债权的成本较低。会展中心与原有银行的贷款，

被信达公司作为不良金融资产以远低于借款本金的价格获得，信达公

司又于 2016年 3月 25日，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将两项债权挂

牌拍卖，评估价为 9,188.36 万元（信达单方面的评估），起拍价为

11,750 万元。2016 年 4 月 2 日，武汉联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联富达）以起拍价 11,750万元竞得该债权。 

2、债权账面值高于信达评估值。截至 2016年底，会展中心账面

本息合计为 16,082.89万元，已远大于信达公司在淘宝拍卖债权时的

评估值 9,188.36万元。 

3、可以用资产抵偿债务。上述债权系以会展中心的在建工程作

抵押，不存在其他担保方式，会展中心无足够的现金流偿还债务，上

述债务的解决方式只能是和解或用资产抵偿。目前上述债权的申请执

行人已由信达公司变更为联富达公司（详见汉商集团分别于 2017 年

1月 4日、2017年 3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《关于控股

子公司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》），两案均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

管辖，联富达公司要求拍卖抵押物以实现债权。根据公司及专业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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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断，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：在执行程序中与武汉

联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沟通，可能在 15,000.00万元以内达成

和解协议；在贵公司暂无足额现金偿还债务，以自有资产抵偿债务符

合 法 律 规 定 （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汉商集团控股子公司武汉国际

会展中心相关债务的法律意见书》）。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
2017 年 4 月 18 日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预抵债资产武汉会展酒

店（房产证尚未办理，土地证证号为武国用（2002）字第 421号）账

面价值为 5,615.3575 万，评估价值为 22,110.2784 万元，即使无法

达成和解，用上述资产抵偿债务也不会对公司形成损失。 

司法判决的应付利息包含了罚息，公司账面利息均按贷款合同利

率计提。 

综上，我们认为会展中心无需计提罚息，符合谨慎性原则。 

 

（4）司法判决是否明确公司偿还本息的期限；若公司不能按期

偿还，是否需支付利息或罚息及支付标准； 

回复：司法判决明确了偿还本息的期限。 

1、2014年 7月 29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【（2014）鄂民二

初字第 00007号】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武汉国际会展中心股份有限公

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

省分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5,000 万元及利息（截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

的利息为 55,798,377.46元；自 2013年 12月 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

给付之日止的利息，以本金 5,000万元为基数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

定的金融机构一年期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）。 

2、2016 年 6 月 20 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【（2016）鄂 01

民初 1615 号】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武汉国际会展中心股份有限公司

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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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分公司支付借款本金 2,970 万元及利息（1、截止 2014 年 4 月 30

日的利息 3,848.490750 万元；2、2014 年 5 月 1 日至本案所涉借款

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 6,818.49075 万元（2,970＋3,848.490750）

为本金以每日 0.021%为标准进行计算）。 

判决部分内容公司已于 2016年 9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发布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涉讼债务的情况说明》中披露。 

公司如不能按期偿还，需按法院判定的标准支付利息或罚息。但

该债权经转给非金融机构联富达之后，根据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利息

计算问题相关法律规定》等相关法律解释的规定，不应再计提利息、

复息。 

 

（5）年报披露会展中心拟组织自有资产—武汉会展酒店来偿还

债务，会展酒店账面价值为 5,615万元，评估价值为 2.2 亿元。请说

明该评估结果是否获得债权人的认可。 

回复：会展中心对自有资产进行评估，以资抵债可以作为解决债

务的方式之一，但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，需双方协商沟通，但现有

债权人联富达公司尚未就解决债务问题与公司进行接触，公司就评估

结果在2017年4月22日公布2016年年度报告的当天，同时在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发布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与信达、联富

达债务情况的说明》，债权人也未提出异议。因债权由在建工程抵押

形成，公司通过咨询律师和法院，清偿债务只能通过相关法律程序依

法处臵。 

 

请会计师对以上（1）至（4）项发表意见。 

会 计 师 意 见 ：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《武汉市

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意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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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说明》【众环专字（2017）011161号】中“审核问询函二、关于

借款利息”的回复内容。 

 

三、关于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 

公司其他应收款项目 2 至 3年应收款 950 万元，3年以上应收款

684 万元，坏账计提比例分别为 10%及 20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应

收款的形成原因，并结合公司近五年 2年以上应收款项发生坏账的情

况、债务人的偿付能力、同行业坏账计提比例等情况说明坏账计提是

否充分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 

回复： 
账龄 单位 金额（元） 占用原因及偿付能力 

3 年
以上 

武汉深装装
饰工程有限
公司 

5,906,180.95 

2008 年公司委托子公司武汉君信置业有限公司与
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21 世纪购物中心
项目，后因项目中断，2011年华天公司退出项目合
作，转由武汉深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继续开发该项
目，但因该工程项目一直未启动，君信置业累计支
付的 5,906,180.95 元款项全部挂账其他应收款；
2016年公司收回该项目开发权自行开发，君信置业
即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公司。由于深装装饰与公司一
直存在业务关系，上述款项将逐步与结算应付深装
装饰的工程款抵销。 

小计 5,906,180.95  

2-3
年 

武汉市一邦
科技有限公
司 

3,239,042.35 

为前期合作开发汉阳大道 147-151号项目的费用，
根据 2014年 3月 24日公司与武汉市一邦科技有限
公司签署的《合作开发意向书》，双方各自应按比
例承担前期费用。费用由公司先行垫付，由武汉市
一邦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费用挂账。目前该项目终
止，双方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签署《补充协议》，
该公司承诺上述款项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归
还公司。 

汉阳区土地
储备中心 

3,000,000.00 

为了满足原汉阳区委党校改造项目资金需求，2013
年 12 月 3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-君信置业与武汉市
汉阳区土地储备事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土地储备中
心”）签订《土地储备项目合作协议》，2014 年君
信置业向土地储备中心支付 300万元作为项目启动
的办公费。根据 2017年 2月 20日汉阳区区长调度
会议精神，汉阳区城乡统筹办及土地储备中心需归
还君信置业垫付的 300万元开办费用，截至目前返
还手续正在办理之中。 

武汉汉商人
信置业有限
公司 

3,058,600.00 

武汉市汉商人信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信置
业”）系公司持股 50%的联营企业，该款项系支付的
工程款，2016 年 12月 31日公司账面欠付人信置业
300 万的应付账款，因款项性质不同，故没有抵消
列示，本期继续按账龄法计提坏账。 

小计 9,297,642.3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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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近 5 年账龄 2 年以上应收款项没有发生坏账损失的情况，

2016年度基于谨慎性原则对 1,522,746.27元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，

对 702,574.10元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，2016年度共计全额计提

坏账 2,225,320.37 元。除已全额计提坏账的外，其他账龄较长的应

收款项债务人经营正常，有足够的偿付能力，不会形成坏账损失。 

同行业鄂武商 A采用的是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（计提比例

为 20%）；武汉中商采用的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（1 年以内 0%，

1-2 年 5%，2-3 年 10%，3 年以上 20%），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与武汉

中商基本相同。 

 

会 计 师 意 见 ：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《武汉市

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意见的

专项说明》【众环专字（2017）011161号】中“审核问询函三、关于

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”的回复内容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6月 3日 


